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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作出的决定：第 4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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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009 年 3 月 26-27 日在巴黎召开的 2001 年公约第一届缔约国会议根据《公约》第 23.4

条的规定，设立了一个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第二届缔约国会议选举产生了科学和技术咨询

机构的 11名成员。 

2. 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于 2010 年 6 月 14 日和 15 日在西班牙卡塔赫纳召开了第一次会

议。咨询机构的 9 名成员、2 名缺席成员国家派出的 2 名观察员、3 个缔约国的观察员、16

个非缔约国的观察员以及一名非政府组织（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国际委

员会）的代表出席了会议。 教科文组织提供了秘书处服务。 

3. 咨询机构通过了七项决议和建议 (UCH/10/1.MAB/220/6)。 

4. 缔约国会议可以考虑通过如下决议： 

第 5 / MSP 3 号决议草案 

第三届缔约国会议， 

1. 审议了

2. 

 UCH/10/1.MAB/220/6号文件和UCH/11/3.MSP/220/Inf.1REV号文件； 

鼓励

3. 

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a段，便利修订关于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及

在这一方面进行合作的国家立法，特别是在小岛屿国家； 

提醒

4. 

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b段，为执行《公约》第 16 条，修订并

落实国家立法，以及防止本国公民和在领水外悬挂本国船旗的船舶进行的活动不

符合《公约》的规定； 

鼓励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c段，通过明确的国家法规，授权对水下

文化遗产遗址进行干预，并需国家主管当局核准方能干预（《公约》第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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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这些法规也应该涵盖偶然对水下文化遗址以及此类遗址仅可能位于的地区

产生影响的活动； 

5. 鼓励

6. 

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d段，强制规定本国在海床或河床上工作

的国家当局、部委和部门，如海岸警卫队、海军、清淤部门、研究部门、渔业监

管部门等，与国家主管当局秘密交流有关探明的水下文化遗产信息或者与文化遗

产相关或对其产生影响的活动信息（《公约》第 22.1条）； 

鼓励

7. 请秘书处，参照第 5 / 1 MAB 号建议的 f 段，收集和传播有关公共渠道和公众认

识项目的经验记录，尤其是模拟潜水艇、海洋公园和潜水路径；并通过教科文组

织网站开展合作，向全球受众提供虚拟的现场途径； 

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e段，也请政府间海洋学委员会和国家水

文及海洋部门提供信息和合作； 

8. 请咨询机构，参照第 5 / 1 MAB 号建议的 g 段，制定编制国家清单的指导意见，

以确保国家数据库具有长期交流性，并吁请国际水下文化遗产委员会为此提供援

助； 

9. 针对第 5 / 1 MAB号建议的h段和第 7 / 1 MAB号建议，通过

10. 

咨询机构提议的潜水

员道德标准，并授权秘书处与第三方实体，特别是潜水员培训机构合作，倡导这

些道德标准； 

鼓励

11. 针对第 5 / 1 MAB号建议的j段，

公约缔约国，参照第 5 / 1 MAB号建议的i段，为培养水下文化遗产保护领域

的能力，相互提供更多的支持； 

决定

12. 针对第 5 / 1 MAB号建议的k段，

就稳定水下文化遗产带来的好处拟订一项研

究； 

决定对保护水下文化遗产造成不利影响的最恶劣

因素拟订一项研究，并找到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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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针对第 5 / 1 MAB号建议的l段，总干事要求教科文组织公约秘书处紧急征聘额外

长期工作人员，并划拨额外资源促进与缔约国的交流，并确保《公约》的有效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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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制定《水下考古遗址潜水道德守则》 

 水下考古遗址越来越多地由于经验不足或不知情潜水人员的进入而遭到破坏。为

了确保世界各地的潜水人员都能尊重水下遗产，也许需要制定一份道德守则，并与主

要从事这方面业余人员培训的实体（世界水下活动联合会、海洋考古协会、潜水教练

专业协会/Project Aware环保计划）开展协作，确定一个共同的标准。 

 科学和技术咨询机构在第 7 / 1 MAB 号建议中，建议缔约国会议通过如下规则草

案。已经与世界水下活动联合会和海洋考古协会讨论了这些规则，他们表示如果这些

规则正式确定下来了，他们愿意采纳并加以促进。 

 

《教科文组织水下考古遗址潜水道德守则》 

 规则草案  说明  

1.  
为了后代人，
保护水下文化
遗产 

水下文化遗产包括所有位于水下的具有文化、历史或考古价值
的人类生存的遗迹。几百年来，几千艘船只、整座的城市、甚
至地域景观被海浪吞没。它们是需要保护的宝贵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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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不要碰触遗骸
和水下遗物 

遗骸的所在海底以及水下遗物都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如果事
先未经科学的记录就移动相关物件或任何其他遗物，这些遗物
便失去了他们原本所处的环境，也失去了它们的部分价值。这
些遗物在干燥的过程中很可能会损坏，而不加必要保存措施就
拿走这些物件，很可能就彻底毁掉了这些遗物。因此，潜水人
员不要碰触海底遗址，科学考古项目也不要涉及水下遗址。 

3.  
遵守保护考古
遗址方面的法
律 

许多水下遗产遗址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因此潜水前要了解相关
的规定，以免违反相关的法律。  
要了解世界各地的相关法律，请参
阅：www.unesco.org/culture/natlaws  
 

4.  
在特定区域潜
水需要获得准
许 

在特定遗骸或遗物区域潜水往往需要获得特别许可。因此如果
有这方面的要求，那么在没有许可证的情况下不要在这些特定
区域潜水，因为你有可能使该遗址或你自己处于危险的境地。
要尊重官方对某些区域的潜水提出的限制性指示。受到保护的
区域往往会在海图上标明，并用浮标来明示，或在岸上设立警
示通告。 

5.  
只有考古人员
才能移动物品 

非科学性质的潜水活动应当是非破坏性的和非侵入性的。不得
移走或拿走物件，只有在官方考古挖掘框架内，并在一名得到
相关主管当局授权的专业考古人员的监督下才能这样做。 

6.  
不要拿走东西
当纪念物 

潜水娱乐同时（或）了解水下遗址。你可以拍照或记录遗址的
情况。然而，你不能从遗骸或水下遗址中拿走任何东西，也不
能扰乱遗址。如果你把那些东西带出水面，你就破坏了这些物
件的历史环境，而且会损坏这些物件。  

7.  
尊重保护遗址
的措施 

相关主管部门对水下考古遗址采取的任何保护性措施（金属隔
笼、沙层、声纳浮标）都是为了保护遗址，使其免受侵蚀、不
负责任的侵入、或劫掠。要尊重这些措施。即使你没有拿走任
何东西，但如果你破坏了保护装置，就有可能使遗址遭到损
坏。如果你注意到这些装置受到了损毁，请向相关部门报告。 

8.  
向相关当局报
告你的发现 

如果你确实发现了一个历史废墟或遗址，请不要声张，立刻与
国家相关当局联系，他们会告诉你应该怎么办。如果你的发现
是重要的，那么就有可能对其进行研究，或将其确定为受保护
区。  

9.  
把你收起来的
物品交给相关
部门 

如果你从水下考古遗址拿走了物件以便对其加以保护，因为它
极有可能遭受损毁，请尽快向国家相关当局报告。 如果你在水
里或海滩上发现一件古物，很可能会被私人拿走或被损毁，请
与相关当局联系。如果情况不允许，那么请把它收起来，交给
附近的管理部门。发现这种古物有可能是因为在这一沿海地区
存在考古遗址，所以请提供相关信息。  

10   不要出售我们 水下考古遗址中的物品是不能当作商品来交易的，而应当加以

http://www.unesco.org/culture/natlaw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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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的遗产 保护。我们可以从水下遗骸和遗址中了解很多人类文明发展的
过程，了解我们自己的过去。这些遗产的散失会使我们丢失自
己的历史。如果你发现有人买卖非法获得的制作品，请告知有
关当局。 

11   
记录所发现的
遗址 

如果你发现一处遗骸或水下遗址，请记录下（用照片或文字）
其准确的位置和状态。向相关部门报告你的发现，并附上你的
照片或文字记录。 

12   拍照时要小心 

在拍照时，要小心别碰触遗骸或遗址。不能因为要拍照就搬动
或弄乱文化遗产。许多文物不管尺寸大小，都很容易损坏。在
水底拍照时，不合格的技术，如照相机或其他物件的碰撞、潜
水脚板的撞击、甚至用手去触摸，都有可能破坏敏感的遗址环
境，损坏脆弱的文物。摄影系统可能会增加重量，也可能会提
升浮力。要确保把设备安放到位并恰当地加重，以免碰撞而造
成损坏。  

13   安全为重 

在遗骸或遗址潜水是有危险的。要尊重与所涉遗址相关的安全
与健康方面的具体要求。要注意水深、时间和潮流，只有在采
取了最严格的预防措施后才能进入海底洞穴。任何时候都不能
在没有陪伴的情况下潜水。最好是由一名专业人员和合格的导
游的陪伴下潜水，并事先要收集相关信息。 

14   作表率 
在水下遗址潜水时，要为其他潜水人员和非潜水人员作出表
率。鼓励其他潜水人员遵守道德守则。帮助当地社区、普通公
众和潜水人员提高保护遗址的认识。 

15   

支持批准和遵
守教科文组织
2001年《保
护水下文化遗
产公约》 

教科文组织《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2001年）是一份保护
水下文化遗产的国际条约。公约提出了基本的保护原则，对国
际合作提出了指导意见，并为水下考古确定了相关规则。 
支持《公约》 

 


